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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管理局  

大 会  

国际海底管理局 

第四届会议 

金斯敦 

1998年 3月 16日至 27日 

主席关于大会第四届会议期间工作的说明 

 1.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第四届会议第一部分于 1998年 3月 16日至 27日在

牙买加金斯敦举行  

通过议程 

 2. 大会在 1998 年 3 月 16 日第 50 次会议上通过第四届会议的议程

(ISBA/4/A/3) 即将卸任的主席阿莫斯 瓦科先生(肯尼亚)说,只有 25 个管理局成

员国缴付 1998 年的分摊经费,他紧急呼吁成员国迅速缴付其管理局行政预算的分

摊经费,使管理局能够实现它为自己订下的 1998年目标  

选举大会主席和副主席 

 3. 在 1998年 3月 17日第 51次会议上,塔都斯 巴哈里达-柯鲁斯先生(波兰)

当选为 1998 年的大会主席 接着,在各区域集团进行协商后,墨西哥(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集团) 塞内加尔(非洲集团) 科威特(亚洲集团)和荷兰(西欧和其他集团)的代

表当选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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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选举以填补财务委员会的空缺 

 4. 也在第 51 次会议上,大会获悉萨米亚 拉德加姆女士(突尼斯)于 1997 年

12 月 15 日起已不再是财务委员会委员 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

分的协定 附件第 9 节第 5 段规定,财务委员会委员若在任期届满以前死亡 丧失

行为能力或辞职,大会应从同一地理区域或同一组国家中选出一名委员任满所余任

期,因此,大会选举瓦利德 杜德什先生(突尼斯)为财务委员会委员,任满拉德加姆女

士所余下将于 2001年 12月 31日届满的任期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 

 5. 大会于 1998 年 3 月 24 日第 52 次会议上按照议事规则第 24 条选举全权

证书委员会成员如下:奥地利 巴哈马 比利时 中国 哥斯达黎加 捷克共和

国 加蓬 日本和肯尼亚 随后,委员会选举马丁 魏斯先生(奥地利)为委员会主

席 大会于 1998 年 3 月 26 日第 54 次会议审议了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ISBA/4/A/4)并予以核可(ISBA/4/A/7)  

按照公约第一六一条第 3款举行选举以填补理事会空缺 

 6. 大会在各利益和区域集团内部进行协商后,为了使理事会成员的任期与历

年一致起见,于 1998年 3月 25日第 53次会议决定,1998年当选的理事会成员的任

期将于 1999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担任四个历年,1996 年当选任期为两年的理事会成

员的任期将于 1998年 12月 31日结束,而那些于 1996年当选其任期为四年的成员

的任期将于 2000年 12月 31日结束(ISBA/4/A/5)  

 7. 紧接着大会通过载于 ISBA/4/A/5 的决定后,大会主席声明,大会刚才做出

的决定绝不影响利益或区域集团就理事会任何席位达成的安排 所述安排包括于

1996年达成的和在本届会议达成的所有安排  

 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协调员代表该集团对这种解决办法表示保留,

因为该集团认为该解决办法会产生该集团认为不应忽视的各种后果和法律上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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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该集团协调员要求将下列声明列入记录: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一贯注意遵守规则,相信本决定虽适用于本特殊

情况,但它不会成为可在未来审议时引用的先例,而只应是解决目前的实际困

难的一个办法  

 9. 大会在 1998 年 3 月 26 日第 54 次会议上,按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一六一条第 3 款选举下列 18 个国家为理事会成员 ,任期各为四年 ,但须遵照

ISBA/4/A/6所载各利益和区域集团所达成的谅解: 

 A组: 俄罗斯联邦 美利坚合众国 

 B组: 德国 荷兰 

 C组: 加拿大 智利 

 D组: 埃及 斐济 牙买加 

 E组: 奥地利 喀麦隆 哥斯达黎加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巴拉圭 大

韩   民国 沙特阿拉伯 突尼斯  

国际海底管理局特权和豁免议定书  

 10. 大会在 1998年 3月 26日第 54次会议上收到关于国际海底管理局特权和

豁免议定书的工作组主席兹齐斯拉夫 加利茨基先生(波兰)的报告 该工作组主

席回顾说,该工作组是在 1997 年管理局第三届会议续会期间设立的,它在该届会议

结束时以非正式工作文件形式提出了一份议定书订正草案 他通知大会说,该工作

组已在本届会议期间完成对该案文的审议工作 ,所以现在能够提出最后草案

(ISBA/4/A/L.2)供大会通过  

 11. 大会在管理局秘书处和法律事务厅条约科协商后指出,为了便利成员国签

署议定书起见,议定书将于 1998 年 8 月 17 日至 28 日在管理局总部并随后一直到

2000年 8月 1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  

 12. 在工作组主席提出报告后,一些代表团表示,它们对于该议定书的内容和

范围 该议定书与类似文书是否一致以及鉴于总部协定尚未定案在现阶段制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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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等等均持不同看法 不过,大会注意到,这些事项已在工作

组内充分讨论,而且在缔结总部协定之前通过议定书并无窒碍  

 13. 大会在 1998年 3月 26日第 54次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国际海底

管理局特权和豁免议定书 在通过该议定书后,阿根廷和墨西哥的代表就其国家

对该议定书及类似议定书所采取的立场发了言  

牙买加政府和国际海底管理局之间的协定草案 

 14. 秘书长在 1998 年 3 月 17 日第 51 次会议上通知大会说,他收到一封信函,

内含牙买加政府有关管理局长期总部的提议 牙买加政府信函的案文载于本文件

附件  

 15. 秘书长指出,须就该提议的条款和条件得到牙买加政府的进一步说明,他

同时通知大会说,将把该事项提请财务委员会做出指示 秘书处将在第四届会议续

会之前编制一份报告,其中包括涉及管理局的费用问题  

请求给予观察员地位 

 16. 大会在 1998年 3月 24日第 52次会议上根据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提出的

请求,按照其议事规则第 82 条 1.(d)款的规定,给予 1952 年设立的该分区域政府间

组织观察员地位  

 17. 大会也注意到一个名为国际生命信息牧师团的教会非政府组织提出了要

求观察员地位的请求 大会推迟审议该项请求以便取得关于该组织的进一步资

料  

大会的下一届会议 

 18. 大会下一届会议将于 1998年 8月 17日至 28日在金斯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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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98年 3月 10日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 

给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的信 

 谨通知你,牙买加政府已决定愿意提供座落于金斯敦 Port Royal 街第 14-16 号

(大厅 11)的大楼作为国际海底管理局总部所在地,供其长期使用和占用  

 该大楼将免租提供给国际海底管理局  

 将及时采取步骤空出房地,以供管理局按其目的之不时需要得以充分使用和占

用  

 政府将对该大楼进行一些整修以改善其条件  

 管理局将负责支付所有大楼维修费用  

 按总部协定草案的设想,以上所提到的条款和条件将列入牙买加政府和国际海

底管理局之间的一项补充协定内  

 会议设施使用方面将继续采用各别的安排  

             外交和外贸部长 

             西摩 马林斯(签名) 

- - - - - 

 


